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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深

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和视察广

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广东省委

“1+1+9”工作部署要求和《关于支持汕头建

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活力经

济特区的意见》文件精神，推动深圳—汕头

深度协作框架协议落地落实，4月 28日，深圳

高新区和汕头高新区在深圳签订深度协作

框架协议，汕头高新区党委副书记、管委会

主任林锡波，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邓晓俊出席签约活动并致辞。

协议按照“优势互补、市场导向、平等互

利、协同发展”的基本原则，建立深圳高新区

汕头高新区深度协作对接机制，充分发挥深

圳高新区、汕头高新区比较优势，加强区域

协同及交流互鉴，在党建、人才、金融、科技、

产学研用等七个领域开展全方位、多层次、

立体化深度务实协作，实现互惠双赢、共同

发展。

在党建业务“双融双促”方面，坚持党对

高新区工作的统一领导，通过共同举办党组

织活动，强化党建交流，促进业务发展。

在产业项目溢出承接方面，按照市场导

向原则，对接深圳高新区产业溢出项目，服

务项目企业落户汕头高新区，打造高新技术

产业合作平台。

在人才交流与培养方面，建立学习交流

长效机制，互派干部挂职交流；支持高精尖

专家学者的双向交流和互动。

在强化金融交流合作方面，支持区内单

位参加对方举办的招商引资、银企对接活

动；支持成熟金融机构与优质企业深化金融

交流合作。

在优势产业集群培育方面，发挥深圳高

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优势，提升汕头高新区

在 5G 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精细化

工等领域的发展水平，推动优势产业集群建

设发展。

在强化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方面，推动科

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共同拓展科技服务领

域和服务范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

在产学研用融合发展方面，鼓励汕头高

新区企业与深圳高新区高校、科研院所、龙

头企业、投资机构等建立产学研用的联系，

持续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

为有力有效推动深汕两地高新区的深

度协作，协议提出两套推进机制，即建立高

层定期会商机制和建立工作层面对接机

制。“高层定期会商机制是指双方党政领导

干部通过常态化交流互访，定期举行会商活

动和共同统筹推动重大合作事宜，持续推动

深汕两地高新区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汕头

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许育斌介绍，“工作层

面对接机制是指深汕两地高新区通过常态

化沟通协商，共同研究合作落实举措，推动

深度协作走深走实走出成效。”

深圳高新区和汕头高新区签署深度协

作框架协议，是两地高新区携手共享发展机

遇，探索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新里程。深汕两

地高新区紧扣各自发展实际，推动双方优势

结合，开展深度协作，将为深圳、汕头加快形

成“核+副中心”动力机制提供助力，为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汕头

建设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作出积极贡献。

携手共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深汕高新区签署深度协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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